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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1750252][bookmark: _Toc30975]第一章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铁山尾矿库生态恢复环境影响评价验收项目,招标人为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项目资金来自企业自筹，出资比例为100%。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招标项目名称及内容：
2.1项目编号：61195426031870  
2.2项目名称：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铁山尾矿库生态恢复环境影响评价验收项目 
2.3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2.4招标内容：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铁山尾矿库进行生态恢复工作，工程包含矿坑填埋、土地整平、种植土覆盖、植被覆盖、养护管理等，前期进行了该工程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目前工程已基本施工完毕，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验收工作，包括以下方面：
2.4.1进行现场核验，并编制铁山尾矿库生态恢复环境影响评价验收报告。
2.4.2按照要求进行相关的环境检测工作。
2.4.3联系相关专家对该项目进行验收。
2.4.4协助完成验收报告的公示和生态环境局的备案等工作。
2.5交付时间：
报告交付时间：2026年5月15日前；
备案完成时间：2026年6月15日前。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3.2业绩要求：投标人应具有环评验收相关业绩（以2024年1月至今的合同复印件为准，至少要包括：合同双方主体的基本信息页，尤其是合同约定工作内容页、合同签字页等）。
3.3财务要求：投标人财务状况良好，没有处于财产被没收、接管、破产或其他关、停、并、转的状态，须提供近三年（2023/2024/2025）财务报表（完整会计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或财务审计报告；如近期成立的企业提供成立至今的财务报表或报告。
3.4投标人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须提供网络截图并加盖公司公章）。
3.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发售办法：
4.1本项目实行网上报名，网上发售电子版招标文件。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6年3月20日至2026年3月24日登录山钢集团阳光购销平台（https://bams.shansteelgroup.com/）,报名并购买下载电子版招标文件。
4.2未注册供应商，请登录山钢集团阳光购销平台（https://bams.shansteelgroup.com/）,注册用户成功后，须修改初始密码，重新登录后报名。注册时仅填写或上传带红星的必填项，完成注册即可；点击报名，已报名成功的项目将消失，系统给予报名成功的提示，不必理会系统给予的“上传业绩”、“交费”等提示，报名成功后再按本公告要求交费即可(必须先报名再交费）。
4.3 招标文件每包售200元，售后不退；从投标人基本账户电汇或转账到招标人账户，并在银行汇款或转账备注栏中注明项目编号(后四位) 及款项性质（标书费）；否则，招标人有权不予确认，由此引起的后果由潜在投标人承担。
采购人账户信息
账 户 名：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1603065809201000694  
开户银行：工行淄博高新支行
4.4 投标人缴纳标书费后，招标人将在二个工作日内完成费用确认。确认完成后，投标人可登录山钢集团阳光购销平台下载招标文件。
4.5 投标人如需开具标书费发票，须将开票信息（含单位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电话、开户行及账号）、发票类型（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费用转账记录等材料，发送至电子邮箱：jlkyzbb@163.com。
4.6 本项目不接受未购买本招标文件的投标人投标。
5.1 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地点。
5.1.1 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2026年4月9日9:00。
5.1.2 开标地点: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科创中心三楼开标室。
5.2 投标人递交响应文件应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进行。
5.3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5.4 本项目投标人不参加现场开标活动。投标文件通过邮寄快递的方式送达，投标文件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送达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中埠镇铁鹰路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招标办。招标办工作人员签收邮寄包裹的时间即为投标人投标文件的送达时间，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无效，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5.4.1 接收邮寄快递包裹的时间为工作日8:00~12:00，13:00~17:00，投标人应对自己的投标文件的快递包封和密封性负责，如送达的快递包裹出现破损导致投标文件密封性包封破损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5.4.2 投标人应充分预留投标文件邮寄、送达所需要的时间。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邮寄包裹能及时送达，应选择邮寄运送时间有保障的快递公司寄送投标文件。
5.4.3 投标人在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装订、密封好投标文件后，应使用不透明、防水的邮寄袋(或箱)再次包裹已密封好的投标文件，并在邮寄袋(或箱)上注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投标人名称等信息（方式不限），工作人员将依据此信息将邮寄袋(或箱)提交该项目的开标评标环节。如招标人收到的邮寄包裹未按上述要求进行标识，造成无法将投标文件提交至该项目开标评标环节的，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5.4.4 投标文件邮寄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中埠镇铁鹰路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件人:招标办，联系电话: 0533-3089963
[bookmark: _Toc3041][bookmark: _Toc392227734][bookmark: _Toc20031]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项目招标公告在“山钢集团阳光购销平台（http://bams.shansteelgroup.com/）”发布。招标公告将明确对投标人的资格要求、发售招标文件的日期和方式、投标、开标等事宜。
[bookmark: _Toc27956][bookmark: _Toc12142]7.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淄博市张店区中埠镇铁鹰路29号。
电子邮箱: jlkyzbb@163.com
咨询时间： 工作日  上午：8:30-11:45      下午：13:30-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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